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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 2） 613／ 98— 99（ 02）號文件  

 
房屋署工會大聯盟對公司化的聲明如下：  

 
 我們強烈反對房屋署自組公司（公司化），理由如下：  
 
（ I）  引言：—目前物業管理工作不合理地聘請私人物業管理公司代管，而私營公

司的優點被誇大，員工服務水平被貶低  
 
 多年來房署不斷將物業管理工作外判給私營物業管理公司，但是，這些私營管業

公司多數是地產公司或其他企業的附屬公司，在帳目和制度上有許多灰色地帶，難免

衍生流弊，剝削和壓搾勞工。  
 
 兼且，他們在管運上產生了不少問題給房署同僚處理；又因為他們以利為主，許

多有社會效益但要付出經濟代價的事情，他們便懶得做；他們的中層管業經理和主任，

很不穩定，流失率高，又傾向聘請廉價勞工，做成屋苑和出租公屋的管理工作往往在

啣接上出現問題；房署同儕經常要花大量時間去做教導和支援工作，彌補他們工作上

的不足。房署指定我們要監管這些公司，間接地要我們「包底」，但上述這麼大量的

「保姆、支援、包底」工作，房署並沒有合理地反映在我們的編制上，所以房署私營

化的模式，對我們是非常不公平的。  
 
 物業代管公司接管房署物業，就像「皮包公司」一樣，空手而來，寫字樓、電腦、

影印機和文具都用房署的，確實是政府打本給他們做生意，還有例子指出：他們可以

「賺留蝕退」，正式連「天時、地利」都有。  
 
 這些公司為何仍然可以繼續獲得房署的物業代管合約呢？最大的原因是他們吸納

了不少房署的退休高官，穩握「人和之利」。  
 
 其實居屋業主大多數不願意放棄給我們管理，因為我們給他們較多渠道申訴，也

十分認真處理他們的問題，而且因為我們一向與各保養承辦商有龐大的合約，我們應

付他們的緊急事故較靈活。我們有足夠的專業人員作後盾。  
 
 所以，物業管理職系的同事一直很反對物業管理工作全面聘用私營物業管理公司

代管。最近房署更研究把房屋署公司化，並由物業管理及保養方面著手。署方高層採

取威嚇手段，誇大私營物業公司的優點，又用宣傳及實質行動刻意貶低我們的服務水

平，使大多數的職系都陷入惶恐之中。  
 
（ II）  我們反對公司化的理由：  
 
（ 1）  我們歡迎競爭，也不怕競爭，但從上述房屋署的「私營化」模式看，是沒有

公平競爭的，上層要惠及有千絲萬縷關係的私營物業管理公司，臨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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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的高官密鑼緊鼓地埋班組公司接房署生意，大不乏人，我們這班房署內無

權無勢的「勞動人民」，完全沒有「天時、地利、人和」，祗有任人魚肉，

所以我們反對公司化是為「公平的鬥爭」。  
 
（ 2）  房署急於推行公司化，是想按步使房署「非公務員化」，原有公務員讓他們

自然流失。我們前景暗淡，發展停滯，但準備過檔公司做總裁或總監的房署

高層極可能支取比政府首長更高的薪酬，他們當然落力推動公司化，對他們

的動機我們有所懷疑。  
 
（ 3）  公司化使管方和員方兩極化。管方的任何改革會被視為公司化舖路，員工的

投入感相應降低，影響改革成效。員方任何建議卻被視作反對公司化，未能

給予中肯評定、採納。雙方的嫌隙破壞了雙方長期合作伙伴的關係，嚴重影

響房屋服務。  
 
（ 4）  根據我們初步和員工了解所得，絕大部份員工不會選擇加入新公司。因此公

司化肯定不是最有效發揮現有人力資源的改革方法。  
 
（ 5）  公司化並不是提高管理成效的唯一出路。過去幾年，房署已進行了企業流程

改革、提高管理質素計劃、人力資源管理改革、重組保養維修和管理架構。

署方祗要繼續努力改善管理，提高效率，完善人事制度，落實公平的獎罰制

度，增加投資於員工培訓，對失職及疏懶員工作適當的處分，才是真正對症

下藥的做法，對員工和社會都會更美好。  
 
（ 6）  部門內一些運作雖可交由私營公司承擔，但一些政府功能，如維持社會安定

和市民的歸屬感，是不應交予私營機構去執行的。房屋署承擔興建和管理公

屋的同時，有著穩定民生、爭取民心、執行以及緊密配合政府政策的責任。

例如推行城市清潔運動，家居安全運動，選民登記和投票運動等。這些功能

是私營公司不能取代的。  
 
（ 7）  公營機構有著中央監管，又有社會各級議會的監察，營造了非常良好而行之

有效的問責制度和廉潔系統。相反地，私營公司運作不易監管，容易出現營

私舞弊。  
 
（ 8）  公司化利字當頭，將帶來服務質素的下降。某些社會價值高而金錢回報低的

工作會予以取消，例如：削減出租公屋的興建、減少舊型公屋的改善工程，

直接影響對市民的全面服務。  
 
（ 9）  政府不應冒險，讓一間提供公共房屋服務的機構公司化，否則它便像一般公

司那樣可以單單基於公司決策或商業理由，作出不合理的商業決定（例如當

公屋管理脫離了立法會監管範圍時，極可能出現大幅加租和管理費。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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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工程亦會不基於需要作決定及判給水準低的承包公司）。公司也會因經營

不善而面臨困難，甚至倒閉。  
 
（ 10）  公司化動搖基本法所規定的穩定公務員體制，影響超過一萬四千名員工的士

氣和職業保障，對其他政府部門產生的骨牌效應和帶來社會的不穩定性更不

容忽視。在這經濟低迷的期間提出公司化，會容易引起社會動盪。  
 
 綜合上述各點，已進行中的私營化和醞釀中的公司化既不符合公眾利益，又得不

到員工支持，若強行實施，則後果堪虞。  
 
 可惜房署高層仍醉心於私營化和公司化的路向，為了達到目的，不擇手段，欺上

瞞下。署方將簡佈會、座談會等歪曲成正式諮詢會議，將員工反對的聲音顛倒，蓄意

誤導傳媒，房屋委員會、政府中央及各議會，企圖混淆視聽，使各方作出錯誤的判斷。 
 
 署方高層採取威嚇手段。誇大私營物業管理  公司的管理服務質素，又用宣傳及實

質行動刻意貶低我們的服務水平，一味強調我們要參考學習公司文化，才能有競爭力，

否則會被淘汰。其實祗是署方高層從來沒有拿出誠意，聽取我們員方的意見，服務水

平難以大幅改善。作為前線工作者，我們清楚感受到問題的關鍵，奈何署方經常對我

們的建議和在推行新措施時給它的反建議當作耳邊風，前線的一些問題由它滋生，加

上搖擺不定的房屋政策，產生了不少後遺症，但署方並沒有自我檢討，反而說成是員

工不夠競爭力，因而順水推舟地為公司化護航。我們被人「綑綁」，然後指我們「跑」

得差勁，員工建議給當事人如何「鬆開」我們和「除去障礙」，當事人故意不聽，還

說過了新公司才有出路。  
 
 公司化絕非唯一出路，反而公司化後，上層能借助它的靈活性去攫取不合理的厚

祿與福利，摧殘下層員工以自肥。又因公司擺脫了各方面的監察而容易滋生舞弊行為。

誰都知道，在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公司也會因上層舞弊謀私、好大喜功、

決策或投資錯誤等等而導致倒閉的。  
 
 房屋署的物業管理工作不斷外判與私營物業管理公司和走公司化路向，已經嚴重

地影響了署內同儕的士氣，他們對政府及房署的歸屬感盪然無存，令不同職系的員工

嚴重流失，留守的員工工作量大增。  
 
 房署應停止進行公司化，與員工回到過往攜手合作和互相信賴的軌道上，共同為

市民提供優質服務。  
 

房屋署工會大聯盟  
（召集人林民焯  代行）  

 
一九九八年十一月六日  
註：中英文如有歧異，以中文本為準  
 


